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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家庭教育的权责边界
张 雅 慧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当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着权责边界模糊不清的问题,尤其体现在家校合作上。具

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二者“越界”“退让”行为的不断出现,造成教育主体的错位和职责的无限累加。为了寻求

“边界内”的安全,双方的这种“越界”“退让”行为会导致教育权责边界的虚无化。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实现学

校与家庭教育权责统一,应在教育治理现代化的视角下,双方由“边界模糊”走向“边界明晰”,由“泛为、不为”

走向“能为、当为”,由“曲意误解”走向“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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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有关新闻播报了一则江苏南京一所中学要求高三年级学生家长轮流代替教师

监考、代班早晚自习的事件。针对这一情况,家长群体与教师群体争议不断。家长群体对此看法不

一:有的家长认为工作之余还要牺牲休息时间来监考,这是教师在转嫁负担;有的家长认为此举甚

好,可以看到孩子在学校生活的真实状态。教师群体也陷入矛盾之中:让家长参与学校的教育,家
长意见不统一;不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家长又质疑教师。学校也因此陷入了困境:学校的初衷是

为了加强家长与学校的联系,但是让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家长觉得是负担,给家长“找麻烦”;如果不

让家长参与,则家长不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家长又不满意。2017年1月底,该事件被纳入公务员

考试申论部分的热点复习材料中,久未解决的教育权责边界问题再次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由此

可以看出,学校与家庭对教育权责边界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涉及家校合作的时

候,该问题显得更为突出,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双方在家校合作中存在权责边界认识上的误区,
即缺乏教育权责边界意识。

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存在权责边界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而这种分界主要是由学校与家庭的独特性决定

的。学校是一种专门的、正规的教育机构,学校教育是通过集体授课的方式向学生传递知识、教授

道理的一种教育形式,有较强的目的性。家庭教育则是发生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场所,具有个性化、
随意性、生活化的特点。教育是在生活中生发的,而非为了教育而教育,因此,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之间是存在边界的。这种边界的存在主要体现在教育空间、教育时间、教育内容、教育职能等方面

的不同。从教育空间上看,学校教育权责主要是植根于学校场域中,以教室为中心对学生进行教

育;而家庭教育权责是源于家庭关系中,围绕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教育形式。从教育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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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校教育有固定的时间安排;而家庭教育则没有固定的时间限制。从教育内容上看,由于教育

时间与教育空间的不同而导致了教育内容的不同,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教授学生知识、培养综合

能力、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而家庭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塑造学生的性格与品质、发展学生的个性。
从教育职能上看,学校教育主要体现在个人、社会两方面的育人功能上,学校教育之于个人的发展

是由抑制走向张扬,之于社会的发展是从有限到无限,通过这两方面的协调最终达成教育目标;而
家庭教育的功能更多是影响孩子的生活习惯、价值取向等,主要是促进孩子人格方面的养成。

总的来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分属于不同的教育文化环境,是两个独立的教育空间,但对于

孩子的成长而言,双方又需要有一定的融合,并借助一定的方式维系这部分融合。

二、家校合作中的学校与家庭权责之分

当前学校与家庭之间最密切的联系就是建立家校合作机制,这也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有

效手段。在家校合作的过程中,学校及家庭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双方责任和权利的边界问题。
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利应从两方面进行思考:一是由谁规定责任和权利;二是有何种责任和权利。

2012年2月,为了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

导意见》(教基一〔2012〕2号),其中提出“明确家长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即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

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要尊重家长意愿,充分听取家长意见”[1]。2015年10月针对家庭教育问

题教育部又下发了《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2015〕10号),其中明确提出“进
一步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强化学校对家

庭教育工作的指导,丰富学校指导服务内容,发挥好家长委员会作用,共同办好家长学校”[2]。2016
年10月,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发表了一篇题为《家校合作要注意边界》的文章,提出“学校教

育需要家长参与,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主要有三大领域:第一民主管理,第二家长教育,第三家长是重

要的课程供给者之一”,并指出了家校边界模糊体现为“家庭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附庸,是学校教育

职能的僭越”[3]。可见,不论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家庭教育工作以及家校合作的指导意见,还是山东

省教育厅副厅长的文章,都提到了家庭在学校教育中的责任和权利问题,即家庭应承担监护主体的

责任,要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虽然未明确规定家庭教育的责任和权利边界问题,但是提出学

校在与家庭联系时应注意的一个前提条件,即“尊重家长意愿,充分听取家长意见”。同时,学校和

家庭要知道自身权利和义务是有限的,虽然我国一些教育法律法规明确了学校教育及家庭教育的

权利,但是也要清楚家庭和学校教育都是有局限性的,“都只能在有限的维度或责任边界内、在一定

的时空条件下发挥其有限的作用”[4]。国家的相关规定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和法律保障,但是当前教育现状和矛盾仍然暴露出学校与家庭对家校合作中的“度”把握不清的问

题,即对家校教育权责边界存在认识误区。

三、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中的权责边界误区

学校与家庭教育权责边界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二者在教育中的权利;二是二者在教育中的

责任。只有明确双方的权利与责任,才能构成权责统一。权利与责任都具有相对性,都要顾及除自

身之外其他主体的权利及责任,因此这个权利与责任是具有相对性的,是经由双方相互制约才得以

产生的。而稳固双方权责界限,就要保持平衡。但现实生活中,制约平衡的边界经常呈现两种状

态,即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相互“越界”与“退让”。
(一)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相互“越界”
当前屡见报端的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各种矛盾,多数是由学校与家庭之间相互“越界”引起的。

以学校作为主体来看待此事,根据主体行为的主动性、被动性来划分,这种“越界”主要分为两种

情况。



1.学校主动向家庭“越界”
当学校主动向家庭“越界”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必定是家长的被动。现在许多学校中的教师会

给孩子留一些家庭作业,比如:幼儿园教师让孩子缝布娃娃、编织花篮,小学教师让低年级学生做圣

诞树,等等。这些超出孩子当下水平的作业不得不由家长代做,很多时候一个家庭中全体成员出动

为孩子完成这些任务。许多家长反映:“本来上完一天班就很累了,但是还有老师留的作业没有完

成,就需要打起精神去帮着孩子做,如果不做,怕孩子明天去了学校无法交差,而且会伤孩子的自

尊,这哪是给孩子留的作业,分明是给家长留的嘛!”“我们有一个家长群,每次老师都会在里面通知

做什么事情,我们就需要买材料,如果回家后才看到信息再出去买材料就会很晚,所以只盼着教师

能在我们下班前通知,这样下班后就可以顺便买好。每次回家后看到群里有什么消息都会胆战心

惊,生怕布置什么任务,看到没有任务,心里就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立马长舒一口气”。这样的家

庭作业弄得家长苦不堪言,尤其是幼儿园和小学家长。这种家庭作业实际上是教师变相将家长的

教育边界扩大化,将教师的职责强加于家庭领域中,迫使家长的职责与教师的职责遵循统一的标

准———教师边界内的标准。这等于是强迫家长放弃自己的“规则、标准”,将家长个人独立的私人领

域消解了。换句话说,这也是学校强行跨入家庭领域的一种行为,是将自身的意愿强加于家长的一

种表现。

2.家庭向学校主动“越界”
当家庭向学校主动“越界”时,学校被动接受家庭的“越界”,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倒逼”学校教

育。有一些非理性的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对教育指手画脚,而学校的不作为以及家庭的逼迫直

接导致了教师教育权利的消失,而教师、学校的退让更是让那些非理性参与教育的家长成为“平庸

之恶”的推手[4]。近些年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尤为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家长会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关注孩子的学习和学校的工作。很多不理性的家长有时会对学校教育提出很多“意见”,
“越界”插手学校教育,忽略了教师本身的教育职责,忽略了学校教育的专业性。比如:幼儿园家长

不满意幼儿园的教育内容,让幼儿园增设一些知识性的课程;又比如:由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

课题组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本土化并出版小学全套性教育教材的国家,但却因杭州一位妈妈吐槽

小学性教育课本尺度大,引起了人们的热议,致使很多学校不敢采用该教材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二)学校与家庭之间的相互“退让”
学校与家庭之间相互“越界”的同时,也体现出双方的相互“退让”。一方面,学校向家长“退

让”,如很多幼儿园为了迎合家长的需要,争取更多的生源,不得不迎合家长的要求更改本利于儿童

成长的教育内容,这就导致幼儿园丧失了自身的专业性和自主权,在教育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教

师也失去了话语权,家长反而成了儿童教育方面的“专家”,学校被掩藏在家长之后,成为教育的附

庸;另一方面,家庭也有向学校“退让”的趋势,在面对学校给孩子留的众多作业时,很多家长不得不

身心疲惫地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而家长出于对孩子的考虑,不敢表露自己的异议,不敢对学校

提出要求,处于一种“敢怒不敢言”的状态。双方的互相“退让”都让彼此成了“平庸之恶”的推手,都
在间接地毁灭着孩子们的教育。学校对家庭的“越界”、家庭对学校的“退让”,直接导致了家长的苦

不堪言;家庭对学校的“越界”、学校对家庭的“退让”,也让学校承受了更多的委屈。二者的相互“越
界”“退让”,导致双方责任的无限叠加和责任的放大,由此模糊了家庭和学校教育的边界,使双方都

背负着对方的责任,背负着不属于自己的分工,其结果是双方都无法更好地完成教育任务。

四、实现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权责统一

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相互“越界”“退让”,表现出学校与家庭对教育界限的模糊,但根本

的原因是二者对自己和对对方的权利、责任不明确,从而出现权利冲突、责任推诿等表征。解决问



题的途径是通过明晰权责“边界”、区分“能为、当为”之事、开展家校“良性互动”等方式来实现学校

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权责统一。
(一)由“边界模糊”走向“边界明晰”
教育是有边界的。边界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有不受强制、不受约束的自由。个体在边界内可

以展现独特的个性,创造“可能的生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换句话说,这种不受约束的自由,代
表着个体在其所处的领域内是不受干涉的,在这一界限内个体可以自由创造,行使权利,“被容许做

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5]。因此,教育的边界意味着学校、家庭可以在自己的“自
留地”内自由地创造价值。但是,边界内的自由也即边界外的不自由[6]。我们经常会提到人与人之

间、学校与家庭之间,这个“之间”也就意味着两者的边界,意味着两者的安全距离,也代表了二者权

责、功能的不同。也就是说,边界也是一种规范和束缚,在边界内我们有行使权利的自由,但是在边

界外我们有遵守规则的义务。自由并非无边界的自由,会受边界内的规则制约。因此,边界内的自

由是有限度的,要遵守边界外的规则,同样,边界之外也要遵循界内的规约。在与别人进行互动时,
恪守自己的界限,遵守共同的规约。如果将边界内称为“个人领域”、边界外称为“公共领域”,那么

边界内与边界外的关系就像“个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不论在哪个领域中,双方都需要恪守

规则,守好“度”。当前学校与家庭教育之间存在的问题皆是由“边界模糊”引起的,双方并没有认清

“边界”二字所具有的双层含义,因此导致双方在权利、责任方面有一些冲突。我国学者贺来在其专

著中曾提出“边界意识”这一概念,认为“边界意识”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理论意识[7]115。在教育领

域中,学校和家庭也应当有“边界意识”。这就意味着,首先应承认领域之间具有分离性和割裂性,
意识到自己在所处领域中有主体的自主性,即能够意识到两种教育之间的不同,且在各自领域中保

持独有的权利;其次还应承认彼此的局限性,即双方的教育都是有限的,学校和家庭教育之间存在

着有限性和相对性。我们应强调“和而不同”,即“每个领域的‘游戏规则’不得越过各自领域的‘边
界’去干涉其他领域的活动,去规范其他领域的存在、运动和生成,去充当其他领域的‘权威’”[7]118。
所以,学校与家庭在面临教育问题时应该具有“边界意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应该保持着

“共生”“互补”的关系。但是,强调学校与家庭的教育边界问题,并不是否定两者之间的联系,也不

是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强调两者需要在明晰“权责边界”、拥有“边界意识”的前提下,
开展交流和合作,而这种合作本身就是以“各个领域对自身规则的限度保持明确的意识”[7]118为前

提的,需防止两者之间权利的“僭越”,做到既能“有为”又不“泛为”。
(二)由“泛为、不为”走向“能为、当为”
有名人曾说:“教育教育,教的职责在学校,育的职责在家庭、社会。”可见,“教育”二字也是针对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而提出的,而非我们单单理解的“教育”是教师的教书育人。“育”字强调了家

庭和学校在教育上所应承担的责任。“教育”二字体现了学校与家庭双方的责任,但这个责任并不

是“泛为”或“不为”,也不是家庭不断地侵犯学校的职责,更不是学校不断地蚕食家长的精力,而是

双方坚守自己的“能为、当为”之事。国学经典《大学》有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

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表明我们处于某个位置,就要安于自己的本分,
习得与这个位置相匹配的品德和能力。同样,家庭和学校也有不同的职责和使命,“能为、当为”之
事就是各自的使命。对学校而言,“能为”之事是学校教育能做什么,这是对学校教育“份内之事”提
出的要求,也是学校教育的责任所在;“当为”之事则是学校教育的“本能”问题。同样,对家庭教育

而言,也理应如此。所以,“当为”之事是学校与家庭双方职责的本质、根基,而“能为”之事则是双方

职责的延伸。
(三)由“曲意误解”走向“良性互动”
很多人认为教育是万能的,教育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人们会对教育抱有高期待、高要求,

“对学校教育带有过分情绪化和非理性色彩的苛求”[4]。当社会上发生恶性事件时,家庭与社会并



未扮演学校同盟军的角色,而是充当“看客”,纷纷指责学校教育的不当或偏颇,让学校孤身奋战。
不论是“教育万能论”,亦或“学校教育不当论”,都是家庭和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曲意误解”。而若想

学校教育发挥最大的功能和价值,应有家庭和社会的配合,并开展“良性互动”。学校和家庭是教育

合作的共同体,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局限性,这就需要家庭和学校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实现优

势互补,这样才有利于教育的发展。所以,家长不能站在个人立场上,以满足自己的私利为目的,而
不顾教育公平和学校大局非理性地参与学校教育。家长应该对学校教育拥有正确的认识,持有理

性的态度,怀有宽容的情怀;学校则应实现一定程度的“敞开”,建立科学的渠道或途径让家长参与

学校的活动。如此,才能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
教育是自为的存在,是学校和家庭在本职范围内做出的取舍和选择,正因为是双方自为的取

舍,才得以对现实的超越,也才能在各自领域内守住自己的边界。同时,双方也要将自为存在的教

育实现从自为向自觉的转变。这就需要参与教育的单位或者个人既持有自己的立场,又要保持开

放的态度对待别人的观点,即每个人的教育观点或者立场都是值得尊重的。与此同时,一方面,彼
此都需要超越中心主义的“自我”,实现“去中心化”,保持开放之态;另一方面,又要有“边界意识”,
不逾矩、不僭越,遵守规范,既把握好自己边界的“度”,又要把持好伸向别人边界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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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ponsibilityBoundaryofSchoolandFamilyEducation

ZHANGYahui
(DepartmentofEducation,ShandongNormalUniversity,Jinan250014,China)

Abstract:Currently,theboundarybetweenschooleducationandfamilyeducationisgraduallyblurred,
especiallyontheissueofhome-schoolcooperation.Themajorproblemsarethatthetwopartieskeep
crossingthelineormakingconcessions,whichleadstothedislocationofeducationsubjectandthein-
finiteaccumulationofresponsibilities.Inordertoseekthesecurityofthe“boundary”,this“bounda-
ry-crossing”and“compromising”behaviorofbothsideswillinevitablyresultinthenihilizationofed-
ucationboundary.Tosolvethisproblemandunifytheeducationalpowerandresponsibilityofboth
schoolandfamily,itisnecessaryforbothsidestoclarifyboundaryandtoundertakethedueobliga-
tionsrequired.Inaddition,thetwopartiesshouldalsopracticepositiveinteractionandcooperation.
Keywords:home-schoolcooperation;educationpowerandresponsibility;boundary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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